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

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

如下：

1. 肺功能测试系统，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湖南欧讯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6 人，营业收入 1125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30000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

2.双目手持裂隙灯显微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

六六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0 人，营业收入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00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3.便携式电子可视喉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景

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5人，营业收入 15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300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4.病人推床，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武汉市江汉医疗制药

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 15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300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5.齿科3D打印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云甲科技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 3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6.低频体外膈肌起搏器，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虹

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 25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600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7.电脑验光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东京光学(东莞)科

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6 人，营业收入 75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500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8.负极板回路垫，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奥克兰高分子医

用材料（天津）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6 人，营业收入 45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600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9.根管治疗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佛山市宇森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 35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300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10.可视喉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景深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5人，营业收入 1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11.可视硬性喉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景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5人，营业收入 15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300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12.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

龙之杰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 2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00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13.口内扫描仪，属于工业行业；造商为深圳云甲科技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 3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14.口腔种植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佛山市宇森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  350  万元，资产

总额为300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15.生物显微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宁波永新光学

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6  人，营业收入  7250  万元，

资产总额为30000 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

   16.声阻抗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市麦力声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6 人，营业收入 155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3000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

17.小牙片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宁波蓝野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9 人，营业收入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0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18.牙科综合治疗台，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富理士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4 人，营业收入 325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000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19.转运平车，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武汉市江汉医疗制

药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  150  万元，资

产总额为300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

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青岛慧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12 月 31 日


